新竹縣100年度補助購買電動（輔助）自行車專案
一、為辦理新竹縣補助購買電動（輔助）自行車作業事項，特訂定本專案。
二、本計畫執行機關為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補助對象：設籍本縣之縣民個人，每人限補助1輛；經銷商、公務機關、公私立學校、公營事業等公務單位，及一般公司行號所購買之車輛則不列入補助對象。

四、補助車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低污染車輛補助資訊網（http://mobile.epa.gov.tw/LowPoll/EBike.aspx?Menu=MenuEBike）
              查詢電動（輔助）自行車審查通過之車型者。

五、補助金額：每輛補助新臺幣貳仟元。

六、補助件數：100輛，申請名額至額滿為止（依本局收件順序為準）。

七、實施期程：自100年1月1日起至100年11月15日止，以購車發票日期為準；申請補助者應於100年11月30日前提出申請（額滿則提前結束）。

八、補助款申請流程：

九、依本補助計畫提出補助申請並經本局審核通過者，由本局依所檢附之受款人存摺影本帳號電匯補助款，並自補助款內扣除匯款手續費。

十、申請補助者所檢附之文件若有不實造假情事，本局得撤銷其補助，並追繳已領之補助款。

十一、為確保公平性，申請名額至額滿為止（依本局收件順序為準），不再受理登記，以保障申請者權益。

十二、欲申請之民眾可至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網站（http://www.hcepb.gov.tw）之便民服務處下載申請表單。
十三、注意事項：

1.補助對象：新竹縣縣民。

2.不予補助對象：機關團體、公司行號。
3.本局依檢附之存摺帳號影本之銀行（郵局）帳號辦理匯款，並自補助款內扣除匯款手續費。
4.本補助金額由本局「100年度移動污染源管制計畫」委辦單位支付，故本計畫委託之春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將依所得稅法寄發年度所得扣繳憑單予受補助者。

5.諮詢服務專線：（03）551-9345分機529、526

新竹縣100年度補助新購                  申請表
申請編號：100-J 　     （由本局填寫）    收件日期： 　         （由本局填寫）
	車主：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日）　　　　　　（夜）　　　　　　（行動）　　　　　　　　　　　

	新購電動自行車資料：

車架號碼：　　　         　廠牌：　   　　 　型式：　　　

	補助金額：新台幣貳仟元整
【請檢附存摺影本，一律採電匯撥款方式，並自補助款內扣除匯款手續費】
受款人姓名：　　　　　　               (受款行代號：  　　　　  　 )
受款行：　  　　　　　銀行／郵局／庫局，　　　 　　　分行(支庫局)

帳號：　　　　　　　　　　　　　　　　　　　　（請依存款簿帳號依序填寫）

	檢附文件
	（以下文件請提供A4格式影本，按規定勾填並依序裝訂於後）
□ 1.身分證明正反面影本（設籍新竹縣）
□ 2.購買電動(輔助)自行車發票收執聯影本或收據影本
□ 3.已簽署之領款收據(表3)

□ 4.存摺影本
	環保局審核結果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聲明切結
	聲明切結：

本申請人聲明以上所檢附之文件皆與正本相符，若有不實造假情事願接受相關法律之處分，絕無異議；並同意接受由款項補助單位春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寄發年度所得扣繳憑單。

申請人：　　　　　　　　  （簽名並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電動(輔助)自行車經銷商：

通訊電話：　　　　　　　　電動(輔助)自行車購買日期：　　年　　月　　日

聯 絡 人：　  　　　　　    （用印）

	審核結果
	□ 符合

□ 不符合，原因：　　　　　　　　　　　   　　　　　



領 款 收 據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領 款 人

基本資料
	姓　名
	
	身  份

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藉地址
	

	用 途
	100年度「新竹縣移動污染源管制計畫」補助新購電動(輔助)自行車補助費

	金 額
	新台幣貳仟元整
	扣繳金額：　零　元

	備 註
	前述款項已由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00年度「新竹縣移動污染源管制計畫」委託廠商春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如數領訖（春迪公司將依所得稅法開立年度所得扣繳憑單）。

領款人簽章：　　　　　　　　　　　


印























電動輔助自行車


電動自行車





表2








印








表1














申請表（格式如表1）。


國民身分證明影本。


購車發票收執聯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影本，註明申請補助者姓名及車架號碼，如為收據應加蓋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並註明編號及負責人姓名。


領款收據（如表2）。


存摺影本。








相關文件














由移動污染源管制計畫


撥款補助2,000元














環保局依各項檢附文件進行審查





郵寄或親送審查文件至


新竹縣政府環保局


【30268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五街62號】





填寫申請表(環保局)


並檢附相關文件





補助款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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